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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１

证券简称：蓝鼎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９

号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电子

邮件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星期一）

上午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召开地址在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西端

１９

号万钜国际大厦

１０

楼会议室，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７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７

名。 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唐常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增补仰智慧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名额出现空缺，大股东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交了《关于

提名仰智慧先生为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函》，提名仰智慧先生（简历

附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２

，

６８７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９０％

，具有提名董事候选人资格，候选人提名的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仰智慧先生的个人履历和工作经历进行了事前审查， 认为

仰智慧先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未发现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

况；未发现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基于上述核查结果，公司董事会同意增补仰智慧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

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以上议案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增补曹雨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名额出现空缺，大股东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交了《关于

提名曹雨云先生为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函》，提名曹雨云先生（简历

附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２

，

６８７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９０％

，具有提名董事候选人资格，候选人提名的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曹雨云先生的个人履历和工作经历进行了事前审查， 认为

曹雨云先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未发现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

况；未发现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基于上述核查结果，公司董事会同意增补曹雨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

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以上议案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召开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议案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附件：

仰智慧先生简历

仰智慧，男，

１９７１

年出生。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至今任安徽蓝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安徽蓝鼎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今担任嘉辉化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仰智慧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曹雨云先生简历

曹雨云，男，

１９６１

年出生，本科学历。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贵州分行工作， 任副行长；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营运中心工作，任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今在安徽蓝鼎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兼任安徽蓝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曹雨云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没有

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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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召开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西端

１９

号万钜国际大厦

６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增补仰智慧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增补曹雨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身份证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下午收

市时持有“蓝鼎控股”股票的凭证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须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

（

３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公司营业部

出具的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蓝鼎控股”股票的凭证办理登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可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 也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

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等原件，转交会务

人员。

授权委托书请见本通知附件。

２．

传真登记截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

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西端

１９

号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锐

地址： 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西端

１９

号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

邮政编码：

４３３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２８－３３３６１８８－５８２８

传真：

０７２８－３２７５８２９

五、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或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如无指示，则代

理人可自行决定对该等议案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增补仰智慧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２ 《

关于增补曹雨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注：

１．

如拟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相应空格内填“

√

”； 如拟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

对”栏相应空格内填“

√

” ；如拟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相应空格内填“

√

”。

２．

未填、错填、多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

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

弃权

＂

。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东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我们作为湖北蓝鼎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增补仰智

慧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增补曹雨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程序规范，股东提名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经审阅董事候选人仰智慧先生、曹雨云先生的履历和简历，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提名的董

事候选人，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决策、监督能力，符合履行董事职责的要求，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３

、同意增补仰智慧先生、曹雨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该事项尚需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特此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徐长生、高文进、许家林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西部建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０２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４９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西虹东路

４５６

号腾飞大厦

１２

楼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文贵先生

７

、出席会议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１２

名， 其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５６

，

１００

，

３６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６．２５４４％

。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５

名，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２６５

，

３９５

，

４１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８３１１％

。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７

名，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９０

，

７０４

，

９５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９．４２３３％

。

（

４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

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所列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 经与会股

东逐项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６

，

０９６

，

２０７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８８％

；反对

４１５７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０．００１２％

；弃权

０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０．００％

。

２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６

，

０９６

，

２０７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８８％

；反对

４１５７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０．００１２％

；弃权

０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０．００％

。

３

、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借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６

，

０９６

，

２０７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８８％

；反对

４１５７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０．００１２％

；弃权

０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０．００％

。

４

、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建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０

，

２５４

，

８０４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１７％

；反对

４１５７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０．００８３％

；弃权

１０

，

６５７

，

６５１

股，回避

２９５

，

１８３

，

７５２

股，公司关联股东均回

避表决。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郝震宇、 张云栋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股东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中粮屯河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８

号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

签署屯河牌番茄红素软胶囊独家经销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

司（以下简称“中土畜”）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签署了《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签署屯河牌番茄红素软胶囊独家经销合作协

议》，因中土畜是公司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此项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１

、企业名称：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

２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门南大街

８

号

３

、法定代表人：王震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亿叁仟柒佰伍拾柒万壹仟元整

５

、主营业务：茶叶制品及原料、香精香料、山货及蜂产品、服装、木材产

品、船运、展览等

６

、中土畜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包括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已审计报告（合并口径）显示，中土畜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主要财务主表如下：

资产总额：

５７７

，

２１５．６７

万元；净资产额：

４２５

，

６４４．８９

万元；

营业收入：

３８０

，

３８２．０９

万元；净利润：

２１

，

０５９．７７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屯河牌番茄红素软胶囊

２

、关联交易金额：

２０１３

年度约

８００

万元以内，以后四年每年约

２１００

万元人

民币以内

３

、关联交易价格确定依据：市场价格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合作方式：中土畜为公司屯河牌番茄红素软胶囊独家总代理经销商

２

、交易价格：五年交易总额约

９２００

万元以内

３

、支付方式：按月滚动结付

４

、协议期限：

５

年

五、此项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目的：

根据公司战略调整，公司将不再经营

ＢＴＣ

业务，原有的和将来会有的品牌

和

ＢＴＣ

业务将交由经销商经营。 公司和中土畜本着分工负责、优势互补、共同

发展的思路，充分发挥中土畜的销售终端和渠道开发的优势，提高公司番茄

红素产品的销量，以下游需求拉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２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专注于番茄红素产品的生产，中土畜负责销售，利用中土畜的渠道

及客户，进一步提升公司番茄红素产品的销量，有利于公司番茄红素产品收

入的增加及产品品牌价值的提升。

六、此项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此项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表决结果：

８

票

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孙彦敏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赵玉吉、 邱四平和张伟民需对此项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

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属合理、合法的经营行为，对

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有利于公司生产经

营的发展。 该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通基金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协商，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的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成长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６８

）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起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开通基金

定投业务。

现将有关基金定投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

基金的投资者。

二、办理销售机构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起，投资者可到农业银行各网点办理基金定投业务申请。 具体办理

规则遵守农业银行的相关规定。

三、办理时间

基金定投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四、申购费率的说明

基金定投申购费率同正常申购费率。

五、投资金额

投资者可到农业银行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 该投资金

额即为申购金额，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

元（含

３００

元）。

六、咨询方法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５

证券简称：川化股份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

误导性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四川省国资委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

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川化股份，股票代

码：

０００１５５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３０

个

自然日，即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

重组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且公司未提出

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最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恢

复交易，公司承诺在股票恢复交易后

３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若在上述停牌期满前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

超过

３

个月；在上述期限内若公司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的，

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股票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６

个月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

和审议程序，督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

作，公司预计将在停牌期满前五个交易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符合要求的

披露文件。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４

证券简称：华邦颖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５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发出，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８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２０２

，

３６７

，

５９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４．８５％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０２

，

３６７

，

５９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４．８５％

。 以上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张松山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０２

，

３６７

，

５９３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０２

，

３６７

，

５９３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０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７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发出书面会议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完成通讯表决形成会议决

议。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人， 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 有效表决数占董事总数的

１００％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开展国债期货交

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该议案：

１

、同意公司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开展国债期货交易业务，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审批、备案手续。

２

、公司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参与国债期货

交易业务、稳健经营。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国债期货交易业务的决策、管

理和监督（其中，自营业务从事国债期货交易需在股东大会授权的自营投资额

度范围内开展）。

３

、同意公司《国债期货交易业务管理办法》、《国债期货交易业务风险管理

办法》、《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参与股指期货、 国债期货交易投资研究制度》、《证

券资产管理业务参与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交易风险控制制度》，并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根据监管要求对上述制度进行相应的修改。

注： 上述制度将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９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持股情况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朱新生先生、胡志军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６５

，

９１５

，

２４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９．６５％

。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份

２４

，

７１８

，

２１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１２％

。

二、拟减持股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朱新生先生、 胡志军先生因个人资金使用需

求，拟通过证券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公司部分股票，预计在未来

六个月内合计累计减持数量可能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５％

。

三、其他事项

１

、实施本减持计划后，朱新生先生、胡志军先生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２

、朱新生先生、胡志军先生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

对其也不存在任何担保。

３

、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新生先生、胡志军先生按照《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７３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核准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０８１

号），

批复内容如下：

一、 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二、 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 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四、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

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发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如下：

１

、发行人：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联系人：吴文静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１７３８０５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５９７２３２

２

、第一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译丹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８１８４９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８１８５０１

３

、联合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峰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９８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估值变更的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新大陆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７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起停牌。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第［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

人、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

（除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外）所

持有的该只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同时，对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

媒产业 （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有的深证电子

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在当日份额净值的

基础上考虑上述股票的调整因素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按市价估值

方法进行估值。 同时，对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有的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恢复按估值日的份额净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

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我公司管理的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因复制指数而被动持有该股票。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并提示。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新华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号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连续停牌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下午起连续停牌。 本公司承诺

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３０

个自然日（遇节假日顺延），即承诺争取最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

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

据重大资产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

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者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

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３

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重组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五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为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

息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